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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葉大學學士後護理學系學生實習出勤管理細則 

1、 目的： 

為能掌握學生實習期間出勤狀況，特訂定本辦法。本辦法依照本校學生請假規則之

相關規定制定。 

2、 各種假別之規定與注意事項： 

1、 病假：如因病不能實習，須於上班前親自致電予實習指導教師或實習單位護理

長，並於三日內辦妥請假手續（須檢附就醫證明，必要時須檢附家長書面證明

書） 

2、 事假： 

1. 須具正當理由，並於一星期前提出申請，經實習指導教師同意。 

2. 如為突發緊急事件不能實習，須於上班前，先致電報告實習指導教師或實

習單位護理長並取得同意，並於三日內辦妥請假手續。 

3. 因特殊情況報請學系同意者，另案處理。 

3、 公假：代表學校參加校外活動或全國性考試者得給公假，但須事前取得學校同

意後，並檢附證明，始可准假。 

4、 喪假：限直系親屬，以訃文為憑，給假標準依校方規定，超過部份以事假計

算。 

5、 天災假：依實習所在地之行政單位公告而定。 

6、 曠班：凡未依前列五項假別辦理請假手續及未親自致電予實習指導教師核備

者，一律以曠班論處。 

3、 請假累計達實習 1/3時數(含)以上、未經允許擅離單位，以及遲到或曠班三次以上，實

習總分以 60分以下計算(即實習不及格)，須重新實習。 

4、 實習補班及評核 

1、 病假補班比例為 1：1。 

2、 事假/遲到補班比例為 1：2，並扣實習總分 2分。 

3、 喪假、公假、天災假：依學校實習時數規定調整補班。 

4、 曠班補班比例為 1：3，並扣實習總分 5分。 

上述補班統一由學系安排至大三最後一學期進行，若安排之實習補班時段無法配合

者，將無法出具「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護理師考試實習證明書」。 

5、 學生根據事由提出請假需求，由實習指導教師評估假別，予以准假後，協助安排補班，



相關流程說明如下： 

1、 實習指導教師准假後，學生實習請假總表填寫學生請假資訊，並轉呈學系協助安

排。 

2、 學生於實習指導教師准假後，須完成補班，並執行以下程序： 

1. 至「學生實習請假單」資訊系統，完成請假手續。 

2. 填寫學生實習請假補班紀錄單，並按排定補班時間完成補班。補班完成

時，交由協助補班實習指導教師(或臨床護理師)於紀錄單上簽章後，繳回

學系 

  



     大葉大學 學士後護理學系 學生實習請假補班紀錄單 

 學  生 學號 姓名 班級 連絡電話 實習科目 

     

實習期間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實習單位  

假  別 
  事  由  

 請假時間  共計:  日  時  分 

實習指導教師
簽名 護理長簽名 

 
 
 
 

 
 
 

 補班時間 共計:  日  時  分 

 協助補班教師   
     簽名 實習指導教師簽名 

 
 
 
 

 
 
 

                                                         學系長簽核： 

 第一聯 學系存檔 

-------------------------------------------------------------------------------- 
  

 大葉大學 學士後護理學系 學生實習請假補班紀錄單 

 學  生 學號 姓名 班級 連絡電話 實習科目 

     

實習期間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實習單位  

假  別 
  事  由  

 請假時間  共計:  日  時  分 

實習指導教師
簽名 護理長簽名 

 
 
 
 

 

 補班時間 共計:  日  時  分 

 協助補班教師   
     簽名 實習指導教師簽名 

 
 
 

 

                                                                                      第二聯 學生存檔 

1.請填寫線上請假單(QR code於左前)。 

2.請填寫本記錄單。於完成補班時，交由協助補班實習指導教師(或臨

床  護理師)簽名後，繳回原實習梯次之實習指導教師。                                                        

                                                             編號： 


